
子計畫 1  

新竹市 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現職教師閩南語、海陸腔客語拼音班研習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3月6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70001409B 號令

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

教育要點」。 

二、新竹市 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貳、目的 

一、培養本土語文師資，提昇教師閩南語、客家語拼音教學專業知能。 

二、落實本土教育推展，尊重多元文化，並促進社會和諧。 

三、培養本土語言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力，鼓勵參與本土語言學習。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二、承辦單位：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  

 

肆、參加對象：新竹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現職教師。 

 

伍、報名時間及研習時間地點：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 至  111 年 7 月 31 日，請至本市教師研習護照報名。 

二、研習時間：111 年 8 月 2 日(二) 至  8 月 3 日 (三)，共 2 日，每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6:00。 

三、研習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二樓、三樓研習室。 

 

陸、錄取人數及錄取方式： 

      一、錄取人數： 每班 40 名，計 2班 80名。 

      二、錄取方式：依報名時間先後排序錄取至額滿。 

 

 

 

 

 

 



柒、研習課程內容 

 

新竹市 111學年度現職教師閩南語、海陸腔客語拼音班研習計畫 
課程表(閩南語班) 

 

時間 
111年 8月 2日 

(星期二) 

111年 8月 3日 

(星期三) 

8:30～9:00 報  到 

9:00～12:00 

臺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方案介紹 

臺北市永建國小 

許嘉勇老師 

聲母與聲調 

臺北市永建國小 

許嘉勇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單元音、複元音 

臺北市永建國小 

許嘉勇老師 

入聲韻母 

臺北市永建國小 

許嘉勇老師 

 

 

新竹市 111學年度現職教師閩南語、海陸腔客語拼音班研習計畫 

課程表(客語班) 

時間 
111年 8月 2日 

(星期二) 

111年 8月 3日 

(星期三) 

8:30～9:00 報  到 

9:00～12:00 

客家語聲母、單元音 

新竹縣陸豐國小 

陳乃華老師 

變調實務 

新竹縣陸豐國小 

陳乃華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入聲韻拼讀 

新竹縣陸豐國小 

陳乃華老師 

拼音實作與練習 

新竹縣陸豐國小 

陳乃華老師 

 

 

捌、預期成效： 

一、協助現職教師擔任本土語文教師，提高教學品質。 

    二、協助及鼓勵教師參與本土語言認證考試。 

 



玖、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本市市政府專案補助補助。 

 

拾、獎勵方式： 

一、執行本方案之相關工作人員及參加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 

二、辦理本方案之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

獎。 

拾壹、成效檢核：依參與研習學員之回饋單，填寫績效檢核表，以了解此研習

對學員之實際助益，及未來活動辦理之參考。 

 

拾貳、附則：本計畫陳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1   

教育部委辦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 

                                              □核定表 

計畫名稱：現職教師閩南語、海陸腔客語拼音班研習計畫 

辦理方式：□政府採購法     □行政指示      ▓行政協助 

計畫期程： 111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100,000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由本部承辦單位初

審後填寫）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

(元) 

說明 金額

（元） 

說明 

業務費 

鐘點費 2,000 6*2*2 48,000 2班   

印刷費 300 40*2 24,000 學員 40人*2班   

材料費 3,320 1*2 6,640    

膳費 100 40*2*2 16,000 
學員 40人*2天*2

班 
  

健保補

充保費 
480 1*2 960 

雇主負擔(鐘點費

2.11％) 
  

雜支 2,200 1*2 4,400    

合計 
 

  100,000 
  本部委辦金

額為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